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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生產性私有林限制採伐補償要點總說明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為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推動「林業永續

多元輔導方案」暨「具生產性私有林限制採伐補償方案」，強化公私有林

經營輔導政策，振興國產材，鼓勵林農申請林木收穫時，避免擾動經營範

圍內溪流兩岸等敏感區位或須保全之對象等公益目的，依法所為限制採

伐行為，造成人民使用之權利受限，核發限制採伐補償，以期維護生態環

境。爰擬具「具生產性私有林限制採伐補償要點」，計九點，其要點如次: 

一、本要點之目的。(第一點) 

二、本要點補助之對象。(第二點) 

三、限制採伐補償之主管機關及受理機關。(第三點) 

四、限制採伐補償之認定條件及額度。(第四點及第五點) 

五、辦理方式及不得核發補償之要件。(第六點及第七點) 

六、申請人發生異動時之變更程序。(第八點) 

七、配合政策檢討之因應機制。(第九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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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生產性私有林限制採伐補償要點 

規    定 說    明 

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以下簡稱

本局)為強化公私有林經營輔導政

策，振興國產材，鼓勵林農申請林木

收穫時，避免擾動經營範圍內溪流

兩岸等敏感區位或受保全之對象等

公益目的，依法所為限制採伐行為，

造成人民使用之權利受限，核發限

制採伐補償(以下簡稱本補償)，以期

維護生態環境，特訂定本要點。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為配合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推動「具生產性私有林限制

採伐補償方案」，強化公私有林經營輔導

政策，振興國產材，鼓勵林農申請林木收

穫時，避免擾動經營範圍內溪流兩岸等

敏感區位或受保全之對象等公益目的，

依法所為限制採伐行為，造成人民使用

之權利受限，核發限制採伐補償，以期維

護生態環境，爰訂定本要點，以為主管機

關執行之依據。 

二、具生產性私有林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者，其所有人或合法使用人(以下簡

稱申請人)，得依本要點規定申請本

補償： 

(一)私有林地與國、公有出租造林地

依林產物伐採查驗規則第六條

第三項第一款有限制採伐之情

形。 

(二)公私有林經營及輔導作業規範

第四點核定森林經營計畫內之

造林地(以下簡稱專案造林地)，

準用林產物伐採查驗規則實地

勘查，有限制採伐之情形。 

    前項具生產性私有林包含屬農

牧用地之國、公有出租造林地，但不

包含私有保安林。 

一、為使主管機關確認核發本補償之對

象，規範申請人包含具生產性私有

林之所有人或合法使用人，對於私

有林地、國、公有出租造林地及公私

有林經營及輔導作業規範第四點核

定森林經營計畫內之造林地，有限

制採伐之情形者，得依本要點規定

申請本補償，爰訂定第一項。 

二、有關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及地方政府

出租造林地位於農牧用地者，屬具

生產性私有林，依林產物伐採查驗

規則第六條第三項第一款有限制採

伐之情形並核定限制採伐者，可發

給本補償；私有保安林，已有其他生

態服務給付方案實施輔導，爰不重

複給予補貼或補償，爰訂定第二項。 

三、本補償之主管機關： 

（一）私有林地、公有出租造林地及

專案造林地：直轄市、縣(市)

政府。 

（二）國有出租造林地：本會林務局

林區管理處、大學實驗林管理

處。 

        前項造林所在地之受理機關為

鄉（鎮、市、區）公所、本會林務局

依據「林產物伐採查驗規則」第四條及

「公私有林經營及輔導作業規範」規定，

規範限制採伐補償之主管機關及受理機

關，爰訂定第三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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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區管理處工作站及大學實驗林管

理處營林區。 

四、主管機關應依下列條件核定本補償

範圍，要求申請人保留林木： 

（一）環境敏感緩衝帶： 

1.道路緩衝帶：位於公路法與市

區道路條例所稱之道路、本

會輔建之農用道路及人工林

作業道之兩側，以保留林木

寬度五公尺為原則，單側者，

保留寬度三公尺為原則。 

2.溪流緩衝帶：濱臨天然河道或

溪溝地區，扣除溪流常年寬

度，視溪流之寬度以保留兩

側林木十至三十公尺為原

則，單側者，以保留寬度三公

尺為原則。 

3.防火植生緩衝帶：鄰近森林火

災地點，以保留防火樹種林

木寬度十公尺為原則，單側

者，以保留寬度三公尺為原

則，緩衝帶內應移除衍生火

災之燃料。 

（二）受保護植物之緩衝帶：屬珍稀、

瀕危或瀕臨滅絕之植物、生態

系、棲地或復育區(以下簡稱受

保全之對象)，視受保護之範圍

以保留寬度五至十公尺緩衝帶

為原則。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保留需

要之區位。 

前項本補償範圍內，如經主管機

關指定經營方式者，申請人得申請本

補償。 

一、規範本補償之認定條件，經主管機關

認定須限制採伐區域，要求申請人應

保留林木，爰訂定第四點。  

二、參照公路法、市區道路條例、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農路養護管理要點、人工

林作業道設計及施工原則、參照災害

防救法、水土保持手冊，有必要保留

道路、溪流及防火植生緩衝帶，爰訂

定第一項第一款。 

二、參照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錄，針

對珍稀、瀕危或瀕臨滅絕之植物、生

態系、棲地或復育區，有其保育價值，

爰訂定第一項第二款。 

三、考量林務局自然步道設置及管理要點

等中央及地方設置之步道、珍稀或受

保育之野生動物、植物以外之生物棲

息環境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保

留需要之區域，爰訂定第一項第三

款。  

四、本補償範圍內，經主管機關指定申請

人實施疏伐或擇伐作業等經營方式

者，有助促使森林健康，得申請本補

償，爰訂定第二項。 

五、本補償額度為每年每公頃新臺幣二

萬元，面積不足一公頃時，按面積比

例發給。 

參照獎勵輔導造林辦法第八條第一項第

三款第七年至第二十年私有林地之造林

獎勵金額度，規範本補償額度，爰訂定第

五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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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辦理方式： 

（一）首次核發本補償作業：申請人

取得主管機關核發之採運

(取)許可證，並經伐採跡地查

驗後，由主管機關於採運(取)

許可證及伐採區域位置圖註

明核定本補償之範圍，依完成

查驗之當年度製作補償清冊

(如附件一)，核發本補償。 

（二）第二年以後年度之受理作業： 

1.申請人應於每年一月二日至

三月三十一日檢具主管機關

核定之採運(取)許可證、伐

採區域位置圖及土地合法使

用證明文件，向受理機關申

請本補償，逾期者當年度不

予受理。 

2.主管機關經受理機關轉送申

請人申請資料後，應實地赴

造林地勘查，確認限制採伐

範圍內符合第四點規定後，

製作補償清冊(如附件一)，

核發本補償。     

一、規範檢查及核發本補償程序，爰訂定

第六點規定。 

二、申請人首次申請本補償，係依「林產

物伐採查驗規則」第五條取得採運

許可證，檢附之伐採區域位置圖並

註明限制採伐範圍，嗣經主管機關

或受理機關完成伐採跡地查驗後，

製作補償清冊，核發本補償，爰訂定

第一款。 

三、第二年起申請人申請本補償，須於指

定期限內，檢具主管機關核定之採

運許可證、伐採區域位置圖及土地

合法使用證明文件，向受理機關申

請，並經勘查後符合規定者，續發本

補償，訂定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 

四、有關第二年起造林地勘查事務，主管

機關可委託機關(構)辦理，爰訂定第

二項規定。 

七、查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核發本補

償： 

（一）環境敏感緩衝帶應保留之林木

未經主管機關同意遭砍除。 

（二）受保全之對象遭毀損或移除。 

（三）違反森林法第五十條至第五十

六條之三規定。 

（四）喪失本補償範圍之土地合法使

用權源。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因天然災

害、病蟲害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致

林木或受保全之對象受損，經主管機

關認定可再復育者，仍得核發本補

償。 

一、規範不核發限制採伐補償之要件及

例外條件，爰訂定第七點規定。 

二、依本方案限制採伐補償作業流程，如

有標的不存在或林農無合法使用權

源，不核發限制採伐補償，爰訂定第

一款至第四款規定。 

三、有關第一款至第三款因天然災害、病

蟲害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致林木或

受保全之對象受損，經主管機關認定

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且可再復育者，

仍得核發本補償，爰訂定第二項規

定。 

八、申請人發生異動時，應填具變更申請 規範申請人異動時，應通知受理機關，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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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如附件二)，送交受理機關轉送主

管機關，經核准後，得作為採運(取)

許可證之補充證明文件。 

申請人應於第六點第一款所定

完成查驗程序或第二款第一目所定

期限前提出申請，逾期者不得核發本

補償。 

訂定第八點規定。 

九、本要點得依本局政策規劃推動情形，

予以廢止。 

本局得視整體林業政策檢討後，適時廢

止本要點，以為因應，爰訂定第九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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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點 附件一 年度具生產性私有林限制採伐補償清冊 

 
規    定 說   明 

附件一 
 

     年度具生產性私有林限制採伐補償清冊 
 

編號 姓名 
身份證 

字號 

造林地點 

伐採面積 

（公頃） 
樹種 

限制採伐 

面積(公頃) 

核發

年次 
補償金 受領人帳號 

採運

(取)許

可證公

文字號 

地段 

（事業區） 

小段 

（林

班） 

地號 

                                                                                                                                                                                                                                                                                                                                                                                                                                                                                                                                                                                                                                                                                                                                                                                                                                                                                                                                                                                                                                                                                                                                                                                                                                                                                                                                                                                                                                                                                                                                                                                                                                                                                                                                                                                                                                                                                                                                                                                                                                                                                                                                                                                                                                                                                                                                                                                                                                                                                                                                                                                                                                                                                                                                                                                                                                                                                                                                                                                                                                                                                                                                                                                                                                                                                                                                                                                                                                                                                                                                                                                                                                                                                                                                                                                                                                                                                                                                                                                                                                                                                                                                                                                                                                                                        

             

             

             

             

             

             

             

             

             

 

受理機關： 承辦人 課(科)長 主辦會計 單位主管 

主管機
關： 

承辦人 課(科)長 主辦會計 單位主管 

 

 

依據本要點第五點訂定補償清冊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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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點 附件二 年度變更申請書 
 

規    定 說   明 

附件二 

     年度變更申請書 
 

採運(取)許可證公文字號  

採取位置  

採取面積  採取人  

本補償原申請人  本補償變更申請人  

應檢附下列文件 
□核定之採運許可證 

□伐採區域位置圖(應註明限制採伐範圍) 

□土地合法使用證明文件 

 

此致 

受理機關： 

             鄉(鎮、市、區)公所 

             林區管理處工作站 

             大學實驗林管理處營林區 

 

 

 

申請人 姓名：                     簽章 

住址： 

電話： 

身分證字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依據本要點第八點訂定變更申請書格式。 

 

主管機關審查結果： 

□核准 

□否准，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 


